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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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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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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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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以
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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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
同
人
以
爲
繼
盛
之
責
今
日
深
有
期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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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員
諸
喜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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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
會
所
是
己
盖
本
會
會
所
賃
自
他
人
租
期
之
久
暫
譽
之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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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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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主
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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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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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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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
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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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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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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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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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
朿
窦 

虛
喚
奈
何
不
得
己
而
爲
閉
門
止
盜
之
舉
乃
有
杯
葛
之
聲
浪
惟
港 

內
外
零
商
貪
價
居
奇
致
令
外
物
與
土
貨
充
斥
而
優
劣
末
由
剖M
一 

任
愛
國
學
生
之
攘
臂
疾
呼
若
輩
視
若
無
睹
海
外
傷
总
韻
察
國
厳 

禁
令 
一 致
奉
行
而
奸
商
之
冥
頑
如
故
然
恐
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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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發
科
劣
貨
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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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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鐘
客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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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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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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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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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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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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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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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̂ll̂

•
■
•
奮

員
自
請
鮮
散
議
會 

近
日
省
・
會
菓■
員 s
 
省
會
有 
一 部
份18

員"一
有
自
請
鮮
故

学
九

省■
消
息 
聞
其
原
因
有
二

寶3-
一一  
*

一：
問
題 

11

・
薪
水 
已
改
歳
費
爲
月
支 
筑
現
年
祇

B

普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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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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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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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議
員
一
百
一
十
二
人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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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千
餘
一
兀 
核
計
不
下
十
餘
萬
元 
迭
次
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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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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欺
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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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8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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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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旁
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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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
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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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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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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楮
墨
難
罄 
與
其
坐
困
愁
城
來
撮
影
以
誌
其
熟
誠

2
莫
可
訴
吿 
轟
寕
遣
返
郷
園 
自
甘
清
淡 
况
得
腹
從
公

特
此 
預
聞 

民■
九年 
八
月 

日 

衛
約
社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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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
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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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自請解散之理由一 

父
二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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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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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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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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賄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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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蔻 

一 

拜 

丁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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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亮
廣
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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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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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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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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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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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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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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訣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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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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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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贅
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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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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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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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省
爲
護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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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地 II

會
爲
立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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貰 
議
决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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旣
不
能
執
行 
法
律
已
等
於
無
效 
故
擬
通 

电
自
請
解
散 
俟
法
律
有
效 
再
行
召
集 
此
自
請
解
散
之
理 

由
二 
現
賛
同
此16

者
图
多
云

賃
專
接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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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李貨 

物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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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遠
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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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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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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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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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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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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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
法
牛
埋
盜
牛
匪
犯
曹
深
壹
事
傳
播
後

桃
地
方
司
法 
派
員
詳
査 
旋
據
曹
妻
潘
氏
到
廳
呈
訴 
即
於 

开
入
日
再
派
莫
檢
察
官 
督
布
件
丄 
a
往
生
埋
處
所 
起
屍 

据
堂 
炭
已
腐
壊 
险
得
確
係
生
前
被
人
强
抑
入
土
封
埋 
經 

藏
制
另
具
棺
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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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檢
察
官
抵
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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